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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22日，新密市青屏街街道办事处、新

密市环境保护局、新密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新密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新密市青屏香福吉

饭店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正在营业，2台油烟净化装

置正在运行，油烟经处理后通过专用油烟排放通道高

空排放。油烟净化装置运行时，产生有噪音。

经调查，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新密市青屏街街道办事处、新密市环境保护局现

场要求香福吉饭店对产生噪音的油烟净化装置加装隔

音装置。该饭店已于6月 22日整改到位。

问责情况：
新密市青屏街党工委、办事处研究决定，对新密市

青屏街办事处北密新路社区五网格巡查员郑玉梅进行

诫勉谈话。

新密市环境保护局研究决定，对负责该饭店现场

监管的环境监察城区中队马国民进行诫勉谈话。

【二十】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10022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郑市金城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向东 50 米

路北，一家正宗尉氏羊肉汤馆，厨房的油烟管道正对

居民楼，油烟和噪声污染比较大。建议将油烟管道彻

底拆除。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该店门头为“尉氏羊肉汤馆”，位于新郑市金城路

与文化路交叉口向东 50米路北。尉氏羊肉汤馆经营

地是一栋上下两层的临街门面房，负责人杨帅。该店

于 2017年 3月 23日取得营业执照，2017年 4月 18日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22日下午，新郑市政府组织新郑市新华路办

事处、新郑市城管执法局到现场调查。经查，该饭店正

在营业。

（一）关于油烟管道的问题

该饭店有两个油烟排放管道，在居民楼对面，仅有

一路之隔。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检查时，油烟净化

设备运行正常。

（二）关于噪音大问题

新郑市行政执法局邀请第三方检测公司（河南宏

达监测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于 2018年 6月 26日

12：20~13：20，对金城路尉氏羊肉汤噪音进行监测，其

监测值为：尉氏羊肉汤店北 1m处 53.2dB；尉氏羊肉汤

店北李家住户（阳台）处 51.1dB；尉氏羊肉汤店西北杨

家 住 户（卧 室）处 46.9dB；尉 氏 羊 肉 汤 店 二 楼 处

45.4dB。19：20~20：20对其进行第二次监测，其监测

值为：尉氏羊肉汤店北 1m处 48.0dB；尉氏羊肉汤店北

李家住户（阳台）处 45.5dB；尉氏羊肉汤店西北杨家住

户（卧室）处 39.7dB；尉氏羊肉汤店二楼处 41.5dB。根

据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规

定，该饭店位于二类区域（居住、商业混杂区域）昼间为

60dB。尉氏羊肉汤店噪音符合国家标准。

综上所述，群众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新郑市行政执法局要求该饭店负责人立即对油烟

管道下方的油渍清理干净，要求饭店负责人升级油烟

净化设备，保持饭店卫生清洁，做好油烟净化设备清洁

并保存清洁纪录和清洁照片，确保油烟净化装置正常

运转。

问责情况：
无。

【二十一】
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10023

反映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北段东风渠附近，卖二手车

的将洗车污水直接排入东风渠内，污染河水，当地环境

卫生脏乱差，望尽快处理。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二手车市场，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魏河北路

交叉口向东 100 米，主要分布于文化路魏河北路沿

线。以东风渠桥为界，以东为郑州市国基路街道办事

处管辖范围，以西为郑州市丰庆路街道办事处管辖范

围。郑州市北车管所原来位于此处，随之形成二手车

交易市场至今。

郑州市金水区东风渠三全路上游河道是郑州市生

态水系重要水源地，河道于 2007 年开工疏挖治理，

2008年建成，2009年郑州市水务局暂时将其移交郑州

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管理。该段河道总长 2.45 千

米，上河口宽约 70.09米，下河口宽约 40米，东侧堤防

宽约20~30米，西侧堤防宽约13~20米。

近年来，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三全路至连霍高速

段形成的二手车交易市场规模逐步扩大，目前，郑州市

文化路东侧东风渠三全路上游 200米处至连霍高速段

河道两岸全部被二手车商户占用。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22日，接到交办问题后，郑州市金水

区城市综合执法局联系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街道办事

处、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办事处现场进行核实。经查：问

题所述的二手车商家在魏河北路两侧洗车情况时有发

生，洗车水排入东风渠内。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

处每天安排河道管理人员对堤坡及水面垃圾进行清

理，但由于商户较多、人流量较大，随手丢弃垃圾现象

普遍，会出现当地环境卫生脏乱差的现象。

综上，交办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洗车污水直接排入东风渠内问题

接到交办问题后，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办事

处立即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查看并实地勘察，对附近

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并进行封堵，并加强日常巡查力

度，禁止沿河商户将污水排入东风渠。

2.环境卫生脏乱差的有关问题

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组织河道管理人员对

河道全线进行集中清理，增设警示标牌，加强宣传引

导，引导商户及行人爱护环境，保障河道卫生。

问责情况：
无。

【二十二】
郑州市中原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10031

反映情况：
郑州市中原区伏牛路淮河路交叉口伏牛路 225 号

院，过道垃圾很多，下雨天时无排水管道，污水积存。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原区伏牛路 225号院，位于郑州市中原区伏牛

路与淮河路交叉口西北角，属郑州市中原区汝河路街

道办事处。该小区 1993年建成，1994年交付使用，是

单位住房与商品房混合小区，系无主管楼院，共有 7栋

楼 327户，常住1104人。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23日，郑州市中原区房管局、汝河路

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查，

长期以来，该楼院没有物业，每月每户居民向白鸽集团

物业办缴纳 5元的垃圾清运费，有专人负责清理生活

垃圾，因雇佣保洁人员较少，因此出现了垃圾堆积现

象。该条举报属实。

因该小区建成已久，建设时排污设施与现在的建

造标准有出入，没有做到一门栋一雨污水管道，在下雨

时容易导致雨水积存，但每栋楼每个单元前均设置有

老排污窨井。

综上，举报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市中原区汝河路街道办事处现场安排工作人

员对过道积存的垃圾进行清理，同时，将院内其他未及

时清理的垃圾全部进行清理，打扫干净。2018年 6月

24日复查时，已清理完毕。目前，郑州市正在进行老旧

小区改造提质工作，中原区将结合该小区具体情况，结

合“三供一业”相关文件精神，对该小区进行提质改造。

问责情况：
已转交纪委、监委进入调查程序。

【二十三】
郑州市二七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10032

反映情况：
郑州市二七区勤劳街，甲院 1 号楼院内卫生脏乱差

现象很严重，尤其院内的公共厕所极其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郑州市二七区勤劳街 2号院（原甲院 1号楼）是始

建于 1956年的筒子楼，为郑州铁路局家属院，整个院

基础设施老化严重。楼院内共有居民 88户，建筑面积

约3000平方米，房屋面积最大的40平方米，最小的19

平方米。该楼共三层，每层有近30户居民。

二、现场调查情况

接到该交办问题后，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办事处

及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核查。经调查

核实，楼道内由于空间有限，居民数量多，部分住户公

德意识不强，在楼道等公共区域内堆积了许多私人物

品。陇海社区勤劳街 2号院每天会定时对院内环境卫

生进行治理，每周五组织志愿者开展“全城清洁行动”，

对院内环境卫生进行一次大扫除，不存在脏乱差现

象。院内公共厕所设备老化致使出现脏乱现象。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一是成立以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办事处甲院所属

社区分包领导为责任领导，办事处分管城管工作领导

为配合领导，社区书记为责任人的专项整改小组，每天

督促整改进度和效果。

二是撰写《关于勤劳街2号院 1号楼有关消防安全

和环境卫生问题的函》送至该院主管单位——郑州铁

路局建筑段，要求该单位立即整改。

三是动员居民清理楼院卫生，同时，投入人力、物

力、财力、精力对该院堆放的杂物进行清理，组织志愿

者打扫楼院卫生。

四是对楼院内的厕所进行集中清扫、消毒，贴瓷

片，更换水箱。

五是通过党建引领，运用“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

法对该院进行管理，选出楼长进行居民自治，实现长效

管理。

问责情况：
正在启动问责程序。

【二十四】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10034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郑市梨河镇三股槐村村头，有一家无名

家具厂，夜间偷偷喷漆，无环评手续，没有任何环保措

施，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梨河镇三股槐村村头无名家具厂工商注册名称

为：郑州泓树林家具有限公司，位于新郑市梨河镇双

楼行政村三股槐自然村，法定代表人刘柱。该公司年

产 1500套家具生产线项目于 2017年 10月 16日经过

环保部门审批，审批文号为：新环审〔2017〕81号。该

公司主要生产工艺为：外购免漆板—下料—封边—打

孔—试装检验—包装入库。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22日，新郑市政府组织梨河镇政府、

新郑市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等进行现场检查，经查：

1.关于举报人“郑州市新郑市梨河镇三股槐村村

头，有一家无名家具厂”的反映。

该家具厂全称为郑州泓树林家具有限公司，位于

梨河镇双楼村（三股槐村系双楼行政村的自然村）。

2.关于举报人“夜间偷偷喷漆”的反映。

该公司生产车间未发现喷漆设备，但是车间东南

部分墙面和地面有残留的喷漆痕迹（约有 30 平方

米）。经现场勘查和询问，该公司于2018年 2月初停产

至今，喷漆设备因生产工艺改变于 2017年 9月份自行

拆除。

3.关于举报人“无环评手续”的反映。

该公司 2017年 10月 16日经过环保部门审批，审

批文号为：新环审〔2017〕81号。

4.关于举报人“没有任何环保措施”的反映。

该公司只有布袋除尘器，用于收集生产性粉尘，与

环评要求不符合。按照环评要求，该公司应该建设配

套的污染防治设施“中央除尘系统+15米高排气筒”和

“集气罩+活性炭吸附装置+15米高排气筒”，用于收

集、处置封边工序产生的粉尘及非甲烷总烃。

5.关于举报人“气味难闻”的反映。

该公司生产车间存放有家具免漆板及 EVA热熔

胶等材料，因天气炎热，自然挥发产生难闻的气味。该

公司生产车间存在粉尘现象，地面脏物料摆放不整齐

等现象。

综上，群众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新郑市环保局正在对该公司批建不符的情况进行

立案调查，责令该公司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建设配套的

污染防治设施，做到持续稳定达标排放，否则不得投入

生产；新郑市梨河镇政府将对该公司持续加强监管和

定期督促，并要求该公司清理生产车间粉尘及杂物，避

免粉尘污染。

问责情况：
新郑市环保局对环保监管责任人高满江进行诫勉

谈话。

【二十五】
郑州市中牟县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10035

反映情况：
郑州市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大潘庄 4 组，村民

组自己打的水井里的水含有大量黑色杂质。村民吃水

困难。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大潘庄村位于中牟老县城南部，含大潘庄村、叠路

头村2个自然村，4个村民组，总人口2180人，党员116

人，党员代表 10人，村组干部 16人，群众代表 12人。

督办问题位于中牟县建设路潘安公园内东北角，属于

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大潘庄 4组村民自己打的水

井，并自建无塔供水设备，于 2012建成使用，饮用水中

出现黑色杂质是水管老化造成的，吃水困难是由于水

压较低。

二、现场调查情况

按照行业主管和属地管理原则，中牟县成立了水

务局、东风路街道、牟源水务有限公司、大潘庄村组等

主要负责人的联合问题整改查办组，于6月 23日上午，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调查。经查：

1.关于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大潘庄 4组村民

自己打的水井里的水含有大量黑色杂质问题。经查，

主要是由于村民自打水井供水管道老化造成的。由于

该水井属于大潘庄 4组村民自己打的水井，主要供应

附近村 4组村民日常使用，由于属于免费用水，该水井

自建成使用以来，虽然有定期维护清理，但由于年久失

修，水管老化，主管道出现黑色杂质，主要是管壁脱落

所至。后经中牟县水务局农村饮水安全水质监测中心

现场取水检测，均符合国家饮水安全标准。

2.关于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大潘庄 4组村民

吃水困难问题。经查，使用该水井的村民主要涉及大

潘庄 4 组群众用水计 125 户。由于小区建房较早

（1995年建成），当时所用饮用水主管网径口较小，故

而水流量较小，加上水压较小，因而造成群众吃水存在

一定困难。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6月 23日下午，中牟县要求牵头单位和属地政府

要抓紧时间拿出具体方案，倒排工期，按期高标准整改

到位，确保群众喝上干净的水。

2.中牟县水务局、牟源水务有限公司、属地政府东

风路街道办事处以及大潘庄村 4组居民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及时召开联席会，就群众举报的问题进行研究，并

拿出具体整改方案，将大潘庄村 4组居民用水管更换

新，并入自来水市政管网，目前正在紧张施工中，计划7

月 11日前完成施工任务，确保让群众用上放心水。

问责情况：
无。


